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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塔吉克族：“不同外族通婚，一般女的不允许嫁给其他民族，男子则可以娶其他民族的妇女为妻”（第

168 页）； 

（8）俄罗斯族：“对与其他兄弟民族通婚则不加限制”（第 181 页）； 

（9）塔塔尔族：“有少数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乌孜别克族通婚的”（第 189 页）； 

（10）门巴族：“并不排斥与藏、珞巴、汉或其他民族通婚”（第 205 页）； 

（11）羌族：“并不排斥与其他民族的婚姻”（第 229 页）； 

（12）白族：“近代跟汉族、纳西族、彝族、傈僳族等都有通婚的”（第 250 页）； 

（13）哈尼族：“打破了民族的界限，与汉族、彝族也互相通婚”（第 262 页）； 

（14）阿昌族：“配偶关系也早已突破本民族的界限”（第 367 页）； 

（15）苗族：“不同民族不婚，…解放前比较普遍；解放后…限制已开始突破”（第 424 页）； 

（16）布依族：“一般不和异族通婚”（第 432 页）； 

（17）侗族：“大多限于本民族、本地区同一服饰类型之内”（第 445 页）； 

（18）仫佬族：“与苗、布依、彝、汉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打破了仫佬族男女青年不与外族缔结婚姻

的旧习”（第 463 页）； 

（19）壮族：“与汉族、侗族、仫佬族和毛难族通婚的情况是常见的，但与苗族、瑶族通婚的情况就极为

罕见了。解放后，…与苗族、瑶族通婚的情况已日益增多”（第 466 页）； 

（20）瑶族：（各支系通婚范围不一），有的可与外族通婚，有的限制（第 473 页）； 

（21）毛难族：“与汉、壮及各族婚配”（第 497 页）； 

（22）京族：“与毗邻的汉族和壮族可通婚姻”（第 502 页）； 

（23）土家族：“不禁止与外族通婚”（第 515 页）； 

（24）黎族：“有个别黎族妇女与汉人结婚的”（第 526 页）； 

（25）畲族：“畲族姑娘不准嫁外族，但可以招赘外族男子”（第 535 页）。 

（《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1986 年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学术动态】 

 

1、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持“农村问题系列讲座”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进行，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开始关心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发展的历

史、现状和未来。为了满足首都高校学生对这方面的知识渴求，唤起大家对我国农村社会

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思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 1999 年春季举办“中国农村发展

与变迁”系列讲座，各次讲座的主讲人、题目、时间安排如下： 

 

第 1 讲   费孝通  教  授     中国农村变迁与小城镇发展     4 月 17 日  

第 2 讲   邱泽奇  副教授     我国乡镇社会组织             4 月 24 日 

第 3 讲   刘世定  教  授     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5 月 8 日 

第 4 讲   刘世定  教  授     我国乡镇财政与乡镇建设       5 月 15 日 

第 5 讲   马  戎  教  授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5 月 22 日 

第 6 讲   邱泽奇  副教授     我国乡村基层选举             5 月 29 日 

第 7 讲   林毅夫  教  授     土地承包与农业发展           6 月 5 日 

 

    目前已经进行了 4 次讲座，效果很好，来自首都各高校的学生积极参加，热烈讨论，

普遍反映受到很大启发。4 月 17 日费孝通先生来学校讲座时，由于听众太多，原来预定的

大教室以及走廊、楼梯都已经过于拥挤，只好临时决定换到学校电教报告厅进行，仍然有

许多人不得不站在大厅外听讲。 

 

2、 其他学术讲座 


